
海 南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学 院

海师研函〔2021〕67 号

关于开展 2022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遴选

工作的通知

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学院：

根据《海南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与培养管理办法》

（海师办〔2021〕7 号），结合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际，

现就我校 2022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有关事项,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生专业及名额

我校已有毕业生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均可开展硕博连读研究

生选拔工作。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名额包含在招生学院 2022 年博

士研究生招生总计划内，每年以硕博连读方式招收的博士研究生

不得超过本学科上一年度招生计划（专项计划除外）的 30%。

二、遴选对象

1.硕博连读研究生的选拔对象为我校二年级全日制非定向

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。

2.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只在本一级学科范围内遴选

硕博连读研究生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

1.申请者须符合《海南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与培养

管理办法》（海师办〔2021〕7 号）（附件 1）各项选拔条件要

求。

2.申请者须符合所申请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

对申请条件的各项具体要求。

四、选拔程序

1.各学院成立选拔工作小组、材料审核及考核小组。

2.各学院根据本通知安排，通过学院网页正式发布遴选公

告、报研究生学院备案后的本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实施

细则以及申请者须填写的各类表格。要详细说明申请者须提交的

材料清单、提交方式和提交时间等要求。

3.申请人按要求填写提交《海南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申

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4.学院组织有关人员按照本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

实施细则拟定的程序和标准，对申请材料及申请资格进行审核。

5.学院组织对符合基本申报条件的申请者，进行各项评价，

完成综合考核。

6.学院根据申请者的综合考核成绩以及招生计划，拟定硕博

连读研究生建议录取名单。并将考核成绩及拟录取名单予以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天。

7.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硕博连读研究生名单以及申

请表报送研究生学院。



8.拟录取硕博连读研究生名单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通

过后，预录取为硕博连读研究生。

9.预录取的硕博连读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博士研究

生招生网上报名，根据系统要求完整准确地填报考生个人信息，

并按照要求配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完成后续录取审批手续。未在

规定时间进行网上报名的预录取硕博连读研究生，其提交的纸质

报名材料无效，视为自动放弃硕博连读研究生预录取资格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是博士研究生招生的一种形式，各学

院党政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安排，确保选拔工作严格按程序、

按标准、按要求进行，确保选拔结果公平公正。

2.各学院要对学生思想政治品德、科研创新能力、专业能力

和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核，选拔优秀人才。

3.考核过程要有详细记录并全程录像，考核及评分结果须由

考核复试小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。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申请及各

项考核材料，属于招生考试档案，学院须按研招办相关要求妥善

保存。

4.各学院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，对异议妥善调查处理，确保

平安研招。

5.2022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

正式启动。有关学院须在 12 月 15 日前，正式发布选拔公告，注

意要给申请者不少于一周的材料准备时间。



6.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，各学院将《2022 年硕博连读研究

生申请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、拟录取者《海南师范大学硕博

连读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报送研究生学院培养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向晓明 邮箱：624287062@qq.com

附件

1.海南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与培养管理办法

2.海南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表

3.2022 年拟录取硕博连读学生信息汇总表

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

2021 年 12 月 9 日


